
湘医保发〔2022〕40号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
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

医疗机构制剂目录（2022版）》的通知

各市州医疗保障局，省医疗生育保险服务中心，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为满足广大参保人员在各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时的用药需求，弥补药品市场部分领域对临床的供应不足，根据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1号）、《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〈湖南省实施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〉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湘医保发〔2022〕1号）要求，省医疗保障局制定了《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（2022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整体情况

（一）目录构成。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包括西药、中成药两部分，其中化药87个，中药629个，共计716个。所有医疗机构制剂按乙类药品进行管理，除18个儿科用药的自付比例设置为0%外，其余医疗机构制剂均设置了一定的自付比例。

（二）目录编排。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按各市州医疗机构排序和编号，同一医疗机构的制剂按制剂名称首字的汉语拼音字母顺序进行排序。制剂目录包含使用医院、制剂名称、剂型、规格、医保支付标准、自付比例等内容。

（三）名称与剂型。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中的制剂名称按《湖南省医疗机构制剂规范（2016年版）》进行了规范，所收载的剂型为现行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收载剂型。

二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纳入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的医疗机构制剂，限定点医疗机构本院临床使用。发生灾情、疫情、突发事件或者临床急需而市场没有供应时，需要调剂使用的，须经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，并报省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完成规定程序后，方可纳入医保报销。医疗机构制剂的调剂使用，超出规定的期限、数量和范围的，医保基金不予支付。

（二）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部门规定的制剂品种、规格、质量标准、使用说明书等要求生产和使用医疗机构制剂。违反有关部门规定生产和使用的制剂品种，医保基金不予支付。

（三）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制剂的医保支付标准。医保支付标准包括了基金和参保人员共同支付的全部费用。实际结算时，医疗机构制剂原定价高于医保支付标准的，按医保支付标准执行；医疗机构制剂原定价低于或等于医保支付标准的，按医疗机构制剂原定价执行。

（四）医疗机构制剂经药监部门批准的合理变更，定点医疗机构需报省医疗保障局备案变更。

三、执行要求

（一）各地不得以任何名义调整或另行制订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，不得擅自调整自付比例和医保支付标准。

（二）根据国家医保局关于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的要求，医疗机构制剂编码由国家医保局统一进行赋码和公示。各定点医疗机构应主动登录国家医保局动态维护平台，于线上维护医疗机构制剂信息，并及时将国家医保局赋码信息报省医保局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时更新本地经办信息系统，确保与定点医疗机构数据及时对接，确保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顺利执行。

（三）《医疗机构制剂目录》自2022年10月8日起正式实施，有效期3年。医保信息系统中原有的医疗机构制剂同时失效。各地要在2022年9月底前完成信息系统数据更新维护和医疗机构的匹配审核工作。

附件：《湖南省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疗机构制剂目录（2022版）》
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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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湖南省医疗保障局办公室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2022年9月1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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